
行政检查（7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子
项
名
称

权力
类型

实施依据 实施对象 承办机构及监督电话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内容 追责对象范围 追责情形 备
注

1
对水资源的监督
检查

行政
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并依法进行查处。
【行政法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加强对取水许
可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取水许可申请批准后，需要建设地下水取水工程的，取水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在
施工前向当地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其资质证明和工程施工方案，接受监督检查。

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
科（行政审批科）
（0991-4666951）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检查，避免多头执法、
执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县市区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承办单位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具备资格实施监督检查的；
2．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4．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5．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对水土保持情况
的监督检查

行政
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
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流域管理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职权。

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
科（行政审批科）
（0991-4666951）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通过飞行检查、日常检查、专项稽察等多种方式对地（州、
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2.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核查。
3.加强与林业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检查，避免多头执
法、执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4.加强对县（市）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承办单位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具备资格实施监督检查的；
2．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4．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5．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对河道、湖泊管
理范围内有关活
动及建设项目的
监督检查

行政
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八条：对于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依照本法规定建设的工程设施，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检查；水行政主管部
门检查时，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堤防上已修建的涵闸、泵站和埋设的穿堤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河道主管机关应当定期检
查，对不符合工程安全要求的，限期改建。在堤防上新建前款所指建筑物及设施，必须经河道主管机关验收合格后方可启用，并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
理。
【部门规章】《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十三条：河道主管机关应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物和设施进行检查，凡不符合工程安全
要求的，应提出限期改建的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理。

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建设与管理科（0991-
4889113），运行管理与
调水科（0991-
4641287）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检查，避免多头执法、
执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县市区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承办单位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具备资格实施监督检查的；
2．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4．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5．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

对水工程落实水
工程建设规划同
意书制度的监督
检查

行政
检查

【部门规章】《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具体负责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审查签署机关应当对其审查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水工程的建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审查签署机关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进行实地调
查，建设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规划计划科（0991-
4612554）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检查，避免多头执法、
执法扰民等现象。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未按照监督检查有关程序要求开展的（如告知、检
查人员、信息公开等）；
2.未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检查的，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妨
碍被检查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索取或者收受被检
查人的财物、谋取其他利益的；
3.监督检查结果以及处理结果不正确，违反有关规定
的；
4.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 对水工程安全的
监督检查

行政
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本行政区域内水工程，特别是水坝和堤防的安全，限期消除险情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
【行政法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大坝安全实施监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坝安全实施监督。各级水利、能源、建设、交通、农业等有关部门，是其所管辖的大坝的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第一款：大坝开工后，大坝主管部门应当组建大坝管理单位，由其按照工程基本建设验收规程参与质量检查以及大坝分部、分项验收和蓄水验收
工作。

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建设与管理科（0991-
4889113）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检查，避免多头执法、
执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县市区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具备资格实施监督检查的；
2．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4．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5．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 对水利工程质量
的监督检查

行政
检查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
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
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
				第四十六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机构具体实施。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
文件和资料；（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第四条 	水利部负责全国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水利部授权，负责所管辖范围内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水利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建设与管理科（0991-
4889113）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依法依规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符合规定条件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行
质量监督检查工作。
2．提升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并对此项工作进一步规
范。
指导监督责任：
3.指导监督县市区水利主管部门，做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承办单位负责人；
3.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具备资格实施监督检查的；
2．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检查的；
4．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5．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7
对城镇供水、排
水、污水处理的
监督检查

行政
检查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放口设置以及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建设的指导和监
督；对不符合规划要求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应当要求排水户采取措施，限期整改。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并将监督考核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
结果向社会公开。
【部门规章】《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第四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	涉及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建设、卫生主管部门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的规定分工负责。	
				第十五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以及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以下简称建设（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健全城市供水水质检查和督察制度，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地方政府规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市、县（市）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供热、水、气的监督管
理，建立供热、水、气安全生产运行监测网络，定期发布监测信息，对供热、水、气质量实施定点、定时检测。

机关、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或个人

供排水管理科（0991-
4613230）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通过实地核查、书
面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2.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检查，避免多头执法、执
法扰民等现象。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地州市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监督。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人；
3.法定代表人或分管
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开展检查工作，不开展检查的；
2.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开展检查工作，无正当事由不按
时开展检查，或拖延开展检查，导致发生违法行为
的；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展检查工作时不认真履职，
导致发生违法行为未及时追究的
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展检查时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导致发生违法行为未及时追究的；		
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展检查时收取贿赂，或获取
其他不正当利益，导致发生违法行为未及时追究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